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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为董事会审议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构成公司业务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经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

事周良璋先生、李小青女士、周君鹤先生均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其他全体董事

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进行了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该议案事前已得到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和2020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为133,688,001.20元，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不存在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人民币：元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人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原因 

向关联

人租赁 

浙江海兴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2,285,701.20 314,285.73 1,209,523.87 19.06% 

因公司需求，

租赁面积增

大，同时匹配

市场价格 

向关联

人购买

产品 

杭州粒合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120,000,000 0 172,980.00 不足1% 
公司业务需

求 

深圳市科曼

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0 0 7,975.75 不足1% - 

向关联

人出售

产品 

宁波泽联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0 99,254.43 不足1% 

公司业务需

求 

关联人

租赁 

宁波泽联科

技有限公司 
402,300 77,262.09 283,500.00 1.93% 

公司业务需

求 

合计  133,688,001.20 391,546.82 1,773,234.0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浙江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 

法定代表人：周良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 

2、杭州粒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 

法定代表人：周良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服务：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网络技术、计算

机软硬件、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销售：仪器

仪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宁波泽联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 

法定代表人：周良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仪器仪表(水表、热能表、燃气表)及其零配件、通信终端产品、

智能锁、智能烟感设备、电气消防产品的研发、制造、服务；系统集成及云服务；

能效传感器的研发、制造；系统软件技术开发服务；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深圳市科曼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 

法定代表人：夏耀华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提供以智能移动终端为载体的电力现场服务及移动作业应用解决

方案，并为客户开发构建现场作业管控平台及提供日常维护。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与公司关联关系 符合的关联关系规定 

浙江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第（一）款 

杭州粒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第（二）款 

宁波泽联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的除上市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第（二）款 

深圳市科曼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周君鹤间接控制

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第（三）款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实行政府或行业定价的,以有权机关最近一次发布的价格为准。 

（2）实行市场价格的,按照服务提供地的最近一年市场平均价格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